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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见证法律分析
律师见证与公证比较分析

关于律师见证的概念
,

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无一个明确

的界定
,

学界对此也说法不一
。

笔者认为
,

律师见证就是律师应当

事人的请求
,

运用 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
,

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
,

依

法对某项法律事件或者行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证明的法律

服务活动
。

律师见证从性质上划分应属于律师非诉讼业务之列当

无异议
。

我国《律师法 》虽然没有关于
“

律师见证业务
”

的直接规

定
,

但学界以及律师实务界均普遍认为该法第 条关于律师可

从事业务范围的第 项
“

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
,

提

供法律服务
”

中涵括了律师见证的内容
。

多数律师事务所的业务

范围也将律师见证列为其中
。

在法律法规中直接明确规定律师见证为法律行为生效的必

备条件的
,

即强制见证
,

在我国也是有立法例的
。

国务院于

年 月 日发布的《股票发行与交易条例 》第 条规定
“

申请

公开发行股票
,

应当向地方政府或者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报送下列

文件 ⋯ ⋯ 九 经两名以上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就有关事项签

字
、

盖章的法律意见书 ⋯ ⋯”

这是我国首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规

定了律师是某项经济活动的必然参与者
,

为律师开辟了一条广阔
的业务领域

。

同时该《条例 》还规定了律师见证的质量要求
,

其第

条规定
“

为上市公司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事务

所
、

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
、

律师及其所在的事务所
,

在履行

职贵时
,

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
,

对其出具

文件内容的真实性
、

准确性
、

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
” 。

随后 年 月 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布的《关于

印发 机电产品出口招标办法 的通知 》第 条规定
“

招标工作

由注册律师进行法律见证
,

并出具律师见证书
。 ”

这是律师见证以

直接文字表述形式首次规定于行政规章之中
,

赋予了律师在机电

产品出 口招标中的法律服务的垄断权
。

年 月 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了《关于解决

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不出席企业萤事会会议间题的指导意见 》
,

首

次将律师见证与公证机构的公证相提并论
,

同时提供给社会经济
活动的主体

,

供其选择作为其法律行为生效的必备条件
。

该《意

见 》第 条规定
“

对于已经批准成立的企业
,

因严重亏损或其他

原因而无法继续经营
,

确需解散的
,

且合资
、

合作一方或数方股东

所委派的董事两年以上不出席或不召集董事会会议
,

致使企业羞

事会不能作出解散企业的有效决议
,

经其他股东多次书面催告
,

仍无任何音信的
,

经中国公证机关公证或律师见证
,

其他股东可

向企业原审批机关申请解散企业 ⋯ ⋯”

因此律师见证的合法性不仅源于《律师法 》的规定
,

并且随着

时间的推移
,

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加剧
,

律师见证已经 日

益成为某些社会重要经济活动适法性的必备要件
。

但是
,

应当承

认
,

律师见证业务还是一项新兴的
、

不发达的甚至对不少律师乃

至律师事务所而言是陌生的业务
。

这与西方发达律师制度下的律

师见证业务相 比较
,

中国的律师见证尚处蹄珊起步阶段
,

发展的

首先应当明确律师见证与公证都是一种对事件或行为真实

性
、

合法性的证明活动
,

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
。

但是
,

比较律师见

证和公证之差异
,

二者有如下不同

第一
,

证明的主体不同
。

律师见证的主体是律师
,

它以律师事

务所的名义进行 公证的主体是公证员
,

它以公证处的名义进行
。

第二
,

证明的性质不同
。

律师见证的性质属于社会中介机构

的证明 公证是公证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
。

第三
,

证明的原因不同
。

律师见证一般没有强制性
,

当事人是否

对有关事项见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公证具有强制性
,

对于法律法规

明文规定必须进行公证的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
,

如果未公证
,

即不产

生法律效力
。

第四
,

证明的范围不同
。

律师的见证一般倾向于对构成法律

关系的复杂法律行为的法律审查
,

这类法律行为主要是基于当事

人的有意识的主动行为而产生的
,

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

规定
,

国家不应过分地干预
,

应体现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精神
,

因此应当以律师见证为宜 公证的范围一般倾向于对法律事件

的证明
,

这些法律事件如公民的出生
、

死亡等是不依当事人的

主观意志为转移的
,

应当由公证机构加以证明
,

是一种国家职

能的体现
。

第五
,

证明的效力不同
。

律师见证具有一般的证据效力
,

在诉讼中的证明力位阶类似于证人证言
,

证明力有待于审查认

定 公证的效力是一种绝对的效力
,

其既可以作为一项证据使

用
,

有时也是一项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
。

当然
,

公证对

于如合同效力的认定
,

也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
,

在诉讼中仍需司

法审查确认
。

完善国家证明体系的构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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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
,

我国律师见证与公证在发展程度上的明显差异

主要是因为律师见证的法律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
,

较之于

具有诉讼证据效力和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
,

当事人对律师见证

的些许疑惑当然是十分正常的
。

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律师见证业

务的蓬勃发展
,

也是对法律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
。

因此笔者认为

应当赋予律师见证以更高的法律地位
,

即使是考虑到律师见证范

围的广泛性不能一概而论
,

也应当以司法部的部颁规章的形式或

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
、

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某种律师见证文书诉
讼上的证据效力

,

以此形成突破并带动律师见证整体法律地位的提

升
。

例如在证券纠纷案件中完全可以规定
“

在审理证券纠纷案件中

经过证券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
,

应当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根

据 但是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法律愈见书的除外
。 ”

这样最终在

我国形成一个有公证机构的公证和执业律师的律师见证共同组成
,

但业务范围又各有所侧重的一个完整的国家证明体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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